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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 113學年度學生膳食採購案 

投標須知 

一、 標案名稱：113學年度學生膳食採購案 

二、招標方式：公開取得企畫書 

三、決標方式：評審委員會評選 

四、招標機關：普門中學 

五、洽辦地點：總務處 

六、標的地點：高雄市大樹區大坑路 140-11號 

七、領標： 

    (一)領標期限：自 113年 8月 6日起至 113年 8月 12日 17:00時止。 

    (二)領標方式：請逕自本校官網網站下載招標文件。 

    (三)標單費：新台幣 0 元整。 

八、招標規範及範圍：  

    (一)投標廠商應於投標前詳細審慎研閱本校所有招標文件確認是否能符合 

        再行投標，並可至本校詳實勘查，俾以明瞭本案一切有關事項。 

    (二)廠商需供應全校學生、教職員工。 

    (三)例假日及寒暑假期間，學校無淨空時，無論學生人數多寡均須正常供 

        餐。  

九、服務數量及價格： 

    (一)一般住宿學生早餐 40元、午餐 55元、晚餐 55元，每日共 150元含稅 

        價(以實際用餐人數計)報價。 

(二)午、晚餐為 1主菜、3副食、1湯，主食為米飯時應無限量供應，並各 

    餐均應提供主副食之備品。 

十、契約期間：113年 9月 1日起至 114年 8月 31日止(如服務良好，經雙方同

意得續約一年) 。 

十一、服務計畫書： 

    投標所提送之服務計畫書，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理念企劃 

        含經營理念與服務內容、計畫構想、及雙方配合要件等。 

    (二)公司評鑑 

        含1.研習進修：3年內參加餐飲、衛生及其相關業務研習 

          2.廠商優良證明：獲優良盒餐業者、ＨＡＣＣＰ符合性查核公佈名  

            單或ＨＡＣＣＰ衛生評鑑等證明 

          3.食品衛生：製程衛生管理計畫經費預算分析、成本分析。 

    (三)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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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近三年承包團膳業務：例如供應機關學校餐數 

        2. 近三年內曾營運供餐規模相當經驗 

    (四)簡報 

十二、投標廠商資格證明文件（內容須與原件相符）：  

      (一)廠商資格： 

  1.依法登記領有經濟部核准之公司登記或設立之證明等文件。 

  2.符合餐飲 HACCP。 

  3.投保產品責任險。 

  4.食材符合 CAS證明。 

  5.營業稅納稅證明。 

  6.公(工)會會員。 

  7.近三年承作相關學校(學生 800人以上)服務經驗之證明文件且無重 

    大疏失。  

        8.報價單。 

        9.企劃書（Ａ4格式一式五份）。 

   (二)投標廠商於得標後不得將本案轉包或分包給其他廠商。 

   (三)本案不允許共同投標。 

十三、押標金：  

（一）押標金金額：新台幣 0元整。  

十四、投標所需文件及裝封： 

      (一)企畫書：服務計畫書一式 5份。 

      (二)投標廠商所準備之投標文件得以自備封套，密封後郵寄或專人送達。 

十五、投標文件收受之地點及截止期限： 

      (一)收受地點：郵寄或專人送至本校總務處。 

      (二)截止期限：113年 8月 12日下午 17:00時整。 

十六、開標作業： 

     （一）開標時間：113年 8月 13日(二)上午 10時 00分。 

           地點：本校國中部一樓簡報室。   

     （二）學校先進行投標廠商資格審查，審查合格後，方進行各項評審。 

     （三）由符合資格之投標廠商參加第二階段評審，評審注意事項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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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評分項目及配分 

       2.評審視需現場簡報詢答，簡報時間約為十分鐘，詢答時間為五分鐘，  

      共十五分鐘，廠商請派員參加。(廠商依抽籤決定簡報之優先順序) 

    3.未派員參加現場簡報詢答之廠商，評審委員得依據廠商提供之服務計 

      畫書內容直接進行評分，廠商不得異議。 

    4.依評審委員評分結果，廠商平均原始總分未達 70分，即為不合格廠 

      商。 

    5.依評審委員評分結果，以總分最高之廠商為優先廠商；如得分相同 

時，則依據評審項目中所佔權重最高之評審項目原始分數之高低，決 

定優勝廠商。 

 （四）開標前相關事宜，如有變更者另行公告之。 

 （五）倘開標日之前一日或當日遇本校因故停止辦公者，原訂開標日，依 

       序順延至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時間（本校不另行通知）。 

十七、訂約： 

      得標廠商須於接到學校通知日起算三個工作天內與本校辦妥簽約手續。 

      如藉故拖延，視為違約。得標廠商應提供契約書二份，雙方各執一份。 

十八、履約保證金： 

      廠商應於簽訂契約時繳交銀行本票新台幣二十萬元整作為履約保證金， 

      受款人為「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該項保證金於合 

      約期限屆滿且無應辦事項後憑向總務處辦理無息退還。 

十九、本採購案如遇物價波動時，得標廠商不得因此要求調整單價及物價補貼， 

      投標廠商應一併考量納入成本預估。 

評審項目 審查子項 配分 

理念企劃 經營理念與服務內容、計畫構想、及雙方配合要件 10 

廠商營運能力 1. 到校勞務人力規劃 

2. 危機處理能力：臨時供餐替代方案，並檢具相關證明

計畫書內詳列各種應變方式及人員調配；並檢具相關

證明 

3. 一個月之菜單規劃 

4. 廚餘及廢棄物處理計畫 

35 

公司評鑑 1. 研習進修：3年內參加餐飲、衛生及其相關業務研習 

2. 廠商優良證明：獲優良盒餐業者、ＨＡＣＣＰ符合性

查核公佈名單或ＨＡＣＣＰ衛生評鑑等證明 

3. 食品衛生：製程衛生管理計畫 

20 

實務經驗 1. 近三年承包團膳業務：例如供應機關學校餐數 

2. 近三年內曾營運供餐規模相當經驗 
20 

簡報 簡報及答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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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為確保貨品品質，本採購案不得轉包，否則視同違約由本校逕行解除契 

      約，並沒收履約保證金。 

二十一、本須知為契約之一部分，其效力與契約相同。 
 


